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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
关于栎阳鸿盛年产1000t硅岩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鸿盛保温材料厂：
你公司《栎阳鸿盛年产1000t硅岩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6〕12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临潼区栎阳街道南段，租赁已建成厂房，占地面积约3亩，生产硅岩板；主要原辅料为可发性聚苯乙烯、氧化镁、硫酸镁或氯化镁等，均为外购；工艺为发料-熟化-成型-切割-改性-检验-包装等；产能：年产1000吨硅岩板。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采取《报告表》所列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发泡、成型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密闭负压收集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投料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经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依托化粪池收集后，清掏外运，外拉肥田。
（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合理布局、隔声等降噪措施。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修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公司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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